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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社会

雇员驾车出车祸遭雇主起诉
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报12月15日讯(见习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刘元元) 受

雇驾驶员驾驶雇主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给雇主的车辆等造成
损失，雇主起诉雇员要求其承
担车辆等损失。近日，日照市东

港区人民法院驳回雇主的诉讼

请求。

周某与乔某系雇佣关系。

2009年11月，乔某驾驶周某实

际所有的半挂货车行至日东高

速公路72KM路段时与刘某停

在超车道的货车相撞后，又与

王某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致

乔某和乘车人周某当场死亡，

车辆及高速公路设施部分损

坏。

日照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高速公路大队认定，乔某驾

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

驾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

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发生

交通堵塞时，未将受阻机动车
依次在行车道内等候是造成此

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担事故
的次要责任；王某及乔某货车
上的乘坐人周某对该事故不负

责任。

乔某亲属将事故对方车辆

实际所有人和保险公司一并起

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因乔某死

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损失。法院

经审理，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判

决刘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后

乔某亲属又以雇员受害赔偿为

由将乔某驾驶车辆的实际所有

人周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其以

雇主身份对剩余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但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周

某又起诉了乔某亲属，要求其

在继承乔某的遗产范围内对事

故导致周某的车辆损失、价格

认证费、施救费等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认为，雇员乔某在从

事雇佣活动中具有重大过错，

应在其近亲属起诉的雇员受害

赔偿纠纷中适当减轻雇主周某

的赔偿责任。但雇主因雇员的

过错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的

财产损失，是作为优势群体的

雇主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正常的

经营风险，产生的相关损益应

由经营者承担。

据此，日前法院驳回了周

某的诉讼请求。

男子抢劫隔壁女孩

两小时后被抓

本报12月15日讯(见习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房祥杰)

8日，日照一男子杨强(化名)白
天持刀入室抢劫隔壁女青年。案
发两小时后，岚山警方根据受害
人居住院子屋后的夹道里找到的
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穿的衣服，将杨
强抓获。


